
  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印发《“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实施办法》的通

知         菏区行审发〔2025〕9号

  

局机关各股室，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

  为落实国务院“一次办好”改革和《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一规范企业登记注册管理

工作的通知》（工商办字〔2018〕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8〕164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简化登记业务流

程、提升窗口服务效能，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了《“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

度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菏泽市牡丹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5年 3月 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落实国务院“一次办好”改革和《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一规范企业登记注

册管理工作的通知》（工商办字〔2018〕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压缩

企业开办时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8〕164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简化登记

业务流程、提升窗口服务效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菏泽市牡丹区辖区内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上述市场主体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企业）注册登

记业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审核合一、一人通办”是指，按照“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求，企业登记全程均

由同一登记人员负责受理、审查、核准等各环节业务。

  同一登记人员是指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并具有从事商事登记工作岗位职责的在编人员。

  第四条“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工作目标：通过实行“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

制度，进一步简化企业登记流程、实现企业登记一个工作日完成。

  第五条“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实施的范围：

  （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及延期；

  （二）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三）企业备案；

  （四）股权出质登记；

  （五）企业迁移登记；

  （六）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七）个体工商户开办、变更、注销登记；

  （八）增、补、换发营业执照。

  以上事项申请人单独或合并申请的，均由同一登记人员（以下简称审核员）独立办理。

  第六条审核员权限由区局以书面形式授予，包括授权范围、授权时间等内容。

  第七条审核员的职责：

  （一）审查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同时审查其申请登记的事项是否属于本登记机关

的管辖范围；

  （二）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决定是否需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

核实；

  （三）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有关登记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工作职责范

围内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登记通知书，及时制发营

业执照；不予当场登记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接收申请材料凭证，并在 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情形复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3个工作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材料；对不属于市场主体登记范畴或者不属于本登记机关登记管辖范围的事项，应当告知



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四）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有关登记法律法规规定，在工作职责范围

内对登记申请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或者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

益的，不予登记，出具不予登记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五）核发营业执照或告知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或换发营业执照；

  （六）对办结业务及时归档；

  （七）出席特殊疑难事项登记会审会议。

  第八条对疑难登记业务实行集体会商制度。对遇到的疑难登记业务，由市场准入科负责人召

集审核员集体会商；特别复杂疑难的登记业务，由市场准入科负责人提出并召集有关人员集体会

商，或者提请局长办公会研究。

  审核员根据集体会商形式的意见，负责办理相关业务。

  第九条“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实行“谁受理，谁负责”工作原则。

  审核员应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注册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

  审核员必须在公开承诺时限内办结相关登记业务，符合当场登记条件的，要当场办结。

  第十条审核员必须严格执行首办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终身追究制等登记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实行审核员回避制度。审核员在办理登记注册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

回避；不自行回避的，由登记窗口负责人责令回避：

  （一）申请人为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申请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第十二条法制机构、市场准入科负责人应不定期检查审核员审核的登记材料。检查中发现问

题的，应及时要求审核员补救或纠正。

  第十三条审核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作出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定

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均属于行政执法过错行为，视情节追究相应责任。

  有下列情形的执法过错，未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予以告诫：



  （一）作出受理、不予受理或不予登记决定，未依法出具相关书面凭证并说明理由的；

  （二）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不按规定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

容的；

  （三）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不予确认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公开承诺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五）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登记或者滥用、超越职权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

  （六）明知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仍确认登记申请的；

  （七）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八）其它依法、依纪应当追究的情形。

  累计出现 3次以上执法过错或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审核员资格，并根据相关规定追究

过错责任；违反党纪、政纪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法制科、市场准入科应强化对“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

审核员滥用职权、违法行政、违反工作规范等情况发生。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 2025年 5月 1日起实施。

  菏泽市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 3月 10日


